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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瑁可镇宅招财？非法买卖会获罪失财
崇明首例非法买卖玳瑁标本案宣判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曲翔

在朋友圈意外发现“商机”， 希望通过买卖玳瑁标本， 从中赚取差价， 牟取非法利益

的“中间商”， 和迷信玳瑁可镇宅招财， 企图求购玳瑁标本放在家中为自己带来好运的企

业家， 两方“一拍即合”， 促成交易。 近日，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非法收购、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玳瑁标本的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案

件。 记者获悉， 这也是崇明区首例非法买卖玳瑁标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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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因故被扣，停运损失谁担？
法院：因自身原因延迟领取造成损失由车主本人承担

朋友圈里发现倒卖“商机”

某天， 小军在微信朋友圈中偶然

看到好友（已另案处理） 发布有关出

售玳瑁标本的广告。 小军明知玳瑁为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且法律明令禁

止买卖， 但因当时手中缺钱， 便动起

了转卖玳瑁标本牟取非法利益的“歪

心思”。

此后， 小军将出售玳瑁标本的广

告编辑后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发布

以吸引买家， 待买家求购后， 便通过

向其上家低价购入玳瑁标本， 再向买

家高价出售的方式赚取差价。

小军的好友李秀也由此觅得了

“商机”， 虽明知违法， 仍将小军发布

的玳瑁广告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如法炮

制， 意图招揽买家以便从中赚取差

价、 获取非法利益。

买家阿州在朋友圈中看到了李秀

发布的广告。 作为一家经营效益不错

的企业实控人， 他因迷信玳瑁有“镇

宅、 转运、 招财” 的作用， 在明知违

法的情况下， 联系李秀求购一件玳瑁

标本放在家中。

中间商“牵线搭桥”促成交

经过李秀、 小军这两道非法买卖

玳瑁标本中间商的“牵线搭桥”， 阿

州购得一只玳瑁标本。

后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阿州非法

收购玳瑁标本的线索， 阿州经电话通

知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 经公安机关循线摸排侦查， 将李

秀、 小军先后抓获到案， 并进一步查实

了小军非法出售其他 7 件玳瑁标本的犯

罪事实（其余买家已另案处理）。

案发后， 小军非法出售的 8 件玳瑁

标本均被公安机关查获。 经鉴定， 该 8

件玳瑁标本物种均为玳瑁， 系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价值总计 130

万元， 其中李秀出售给阿州的价值达

20 万元。

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小军非法收

购、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 情节严重； 李秀非法收

购、 出售、 阿州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三名被告

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

动物罪。 小军、 李秀到案后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 具有坦白情节， 阿州主动到案

并如实供述所犯罪行， 系自首， 且三人

均自愿认罪认罚， 李秀还主动退出全部

违法所得， 依法均可以从轻、 从宽处

理。 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

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决定对

李秀、 阿州适用缓刑。

据此， 人民法院依法以犯危害珍

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小军有期徒刑

5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4 万元； 判处李

秀有期徒刑 10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

罚金 8000 元； 判处阿州有期徒刑 8 个

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8000 元； 违

法所得和犯罪工具均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 公诉机关未提出抗

诉， 三名被告人均未上诉， 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 （文中均为化名）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靳先德

本报讯 发生交通事故后， 合理

的车辆停运损失赔偿主张可以得到法

律支持， 但如果由于车主自身原因扩

大了停运损失， 多出的这部分停运损

失是否需要进行赔偿？ 近日， 上海市

铁路运输法院 （以下简称“上铁法

院”） 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2 年 10 月 27 日， 周某驾驶

车辆在高架上行驶时， 因操作不当与

李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 致使李某

的车漆面擦伤。 事故发生后， 交警部

门将车辆扣留收集证据， 于 10 月 28

日出具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认定

周某负全责， 李某无责， 并于当日通

知双方提车。 10 月 31 日， 李某至停

车场领回车辆， 11 月 23 日上午， 他

将车辆送至某汽车修理公司维修， 于

次日中午提车。

随后， 李某将周某和保险公司

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李某诉称，

其驾驶的小型客车使用性质为出租

客运， 同时在某网络出行平台注册

了网约车在线接单， 因事故发生导

致其无法如期履行次日的预约订单，

致使其被平台处罚， 直至 2022 年 11

月 8 日才恢复线上正常接单， 共造成停

运 12 天， 产生停运损失 7380 元， 请求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

赔偿， 不足部分由被告周某承担赔偿责

任。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系机动

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赔

偿案件， 应当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款》 的规定， 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

失， 不属于交强险的赔付范围， 因此保

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交警部

门的认定， 被告周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故本案应由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对于停运天数的认定， 原告因自身

原因延迟领取车辆、 延迟送修， 由此而

产生的停运， 不应由被告承担。 同时，

原告从事的是巡游出租车营运活动， 网

约车平台接单只是获取客源的途径之

一， 即便是如其所称受到平台限制无法

接单， 但是其驾驶的出租车仍可通过巡

游等方式从事营运活动， 这部分停运损

失亦不应由被告承担。

据此， 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周某应

承担责任的停运天数为 2 天， 其中扣

留车辆 1 天， 维修车辆 1 天， 共计赔

偿原告李某停运损失 1230 元， 本案现

已生效。

【法官说法】

玳瑁是海龟科、 玳瑁属的爬行动

物，栖息于海洋之中，是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好玳瑁在内

的海洋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对维护海

洋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改善生

态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案中， 小军、 李秀非法收购和

出售， 阿州非法收购的玳瑁， 系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已经达

到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入罪

标准。 此外小军非法出售的 8 件玳瑁

标本价值总计 130 万元， 并达到“情

节严重” 升格量刑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 除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本身以外， 非法收

购、 运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例如玳瑁眼镜架、

梳子、 手镯等， 也构成犯罪。

现实生活中， 有一些非法购买野生

动物制品的买家是出于野生动物可以

“镇宅、 转运、 招财” 的迷信认知， 正是

这些错误认识催生了对野生动物的大量

需求。 不法分子在非法利益的驱使下猎

捕、 杀害野生动物， 形成了猎捕、 杀害、

出售、 运输、 收购的犯罪链条， 对生物

多样性造成极大破坏。

【法官说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173 条的规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

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

该条的法理在于， 侵权损害赔偿

案件中， 如果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

或者扩大也具有故意或者过失， 此时

仍令侵权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

有悖公平原则。 本案中， 虽然原告在

交通事故中属于无责方， 相关车辆损

失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但原告在

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取车及送修， 其行

为系消极的放任停运损失的扩大， 由

此而产生的停运损失被告不负担赔偿

责任。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作为

新兴业态， 具有多种运营方式， 其停

运损失是否由被侵权人故意或过失造

成， 应结合具体案件情况进行分析。 本

案中， 原告系从事巡游出租车营运活动

的驾驶人， 网约车平台接单只是获取客

源的途径之一， 且涉案交通事故仅造成

原告车辆车漆刮擦， 原告至交警部门领

取车辆后， 即便因该事故受到平台限制

无法线上接单， 但是原告仍可通过巡游

等方式从事营运活动， 故因原告放弃所

有运营方式而产生的停运损失， 亦不应

由被告承担。

法官在此提醒广大营运车辆驾驶

员， 如因交通事故造成停运损失， 除积

极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索赔外， 也应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对于未采

取有效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的部分， 侵

权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